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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機 關 改 善 與 處 置 情 形  結案情形 

102

教調

0040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教育部將「輔導人員支援」及「學校是否落實並追踨對事件當事人處遇及協助之決議事

項」等檢核項目，列入「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」之檢核表，引導學校

就涉及校園性別事件學生之輔導，加強落實處置。 

二、教育部辦理「青少年性教育及情感教育倡議案實務訪查研究計畫」，據以針對 12-18歲青

少年（國高中階段）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進行研究分析。 

三、該部業已辦理法律知能專業相關研習課程活動，詳情如下： 

(一)104年地方政府業務承辦人員增能研習：經教育部調查統計，22個縣市共 36名承辦人，

具專業知能及參加研習會情形。 

(二)辦理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業務人員傳承研討會，已於 104年 7月 29日及 30日辦

理中南區場次，9月 2日及 3日辦理北區場次。 

(三)「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」研習。 

(四)辦理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法令說明會。 

(五)辦理臺商子女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之防治工作。  

 

教育及文化、內政及少數民

族 、 交 通 及 採 購 委 員 會

105.02.18 第 5 屆第 10 次聯席

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
 


